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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 緣 由  

水 資 源 為 一 種 動 態 的 有 限 資 源 ， 其 開 發 與 管 理 是 國 家

建 設 之 重 要 根 本 ， 與 國 家 整 體 經 濟 發 展 、 國 人 生 品 質 升 及

國 人 生 命 財 產 保 障 ， 有 著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。 而 為 保 護 水 資

源 ， 自 來 水 事 業 依 自 來 水 法 申 請 劃 定 公 佈 「 水 質 水 量 保 護

區 」， 並 禁 止 或 限 制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相 關 行 為 。 政 府 相

關 部 會 亦 依 相 關 法 律 ， 對 位 於 「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」 內 之 相

關 開 發 與 土 地 利 用 行 為 ， 予 以 管 制 。 對 於 這 些 受 到 開 發 限

制 的 保 護 區 而 言 ， 其 限 制 目 的 不 只 是 對 於 下 游 人 民 的 生 命

財 產 之 保 障 ， 同 時 也 是 確 保 水 資 源 之 保 育 與 良 好 的 水 質 水

量 。  

目 前 依 自 來 水 法 劃 設 之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面 積 約 為

9 , 0 1 2 平 方 公 里 ， 佔 台 灣 總 面 積 之 2 5 % ， 此 水 資 源 保 育 區

之 劃 設 ， 雖 為 維 護 水 資 源 涵 養 與 保 育 之 重 要 措 施 ， 但 受 限

區 域 內 居 民 卻 因 全 體 國 民 用 水 之 公 益 ， 而 使 其 土 地 之 利 用

遭 受 限 制 ， 致 使 受 限 區 域 內 民 眾 抗 爭 抵 制 日 益 嚴 重 ， 並 衍

生 要 求 回 饋 及 縮 編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之 呼 聲 日 益 高 昇 。  

為 因 應 國 內 各 地 不 斷 要 求 因 自 來 水 法 水 質 水 量 保 護

區 劃 設 而 受 限 之 回 饋 聲 浪，經 濟 部 遵 照 行 政 院 9 1 年 8 月 5

日 核 定 「 限 制 發 展 地 區 救 助 、 回 饋 、 補 償 處 理 原 則 」， 及

落 實 「 受 益 者 付 費 、 受 限 者 得 償 」 之 精 神 ， 在 收 支 平 衡 及

不 增 加 國 家 財 政 負 擔 原 則 下 ， 推 動 自 來 水 法 部 份 條 文 修 正

法 案 ， 經 於 9 3 年 6 月 3 0 日 總 統 公 布 實 施 後 ， 並 於 9 5 年 1

月 1 日 起 開 徵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費 。  

貳 、  目 的  

在 「 受 益 者 付 費 、 受 限 者 得 償 」 的 原 則 下 ， 依 據 民 國

9 3 年 6 月 3 0 日 總 統 公 布 之 「 自 來 水 法 部 份 條 文 修 正 案 」

規 定 ， 於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內 取 用 地 面 水 或 地 下 水 者 ， 應 繳

交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費 ； 而 保 護 區 內 因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劃 設

所 衍 生 權 益 受 限 之 居 民 ， 將 因 政 府 透 過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費

之 徵 收 與 運 用 ， 獲 得 回 饋 補 償 。 其 立 法 重 點 主 要 有 三 ：  

一 、  擴 大 因 水 源 特 定 區 之 劃 定，而 須 予 土 地 受 限 地 區

地 方 建 設 協 助 之 範 圍 。  

二 、  明 定 徵 收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費 之 法 源 及 專 款 支 用

項 目，並 授 權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有 關 機 關 依 水 源

或 用 水 標 的 ， 就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費 之 計 算 方 法 、

費 率 、 徵 收 方 式 等 應 遵 行 事 項 訂 定 收 費 辦 法 。  

三 、 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費 屬 綠 色 稅 賦 之 一 種，不 同 於 一



般 規 費 ， 為 建 立 秀 明 之 民 眾 與 機 制 ， 中 央 主 管 機

關 成 立 基 金 管 理 委 會 以 監 督 運 用 水 源 保 育 與 回

饋 費 ， 該 基 金 之 收 支 、 保 管 偶 有 運 用 辦 法 ， 並 授

權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。  

所 徵 收 之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費 ， 將 由 各 保 護 區 成 立 專 戶

運 用 小 組 管 理 運 用 ， 其 成 由 相 關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、 水 質

水 量 保 護 區 內 相 關 縣 市 代 表 、 鄉 鎮 代 表 、 居 民 代 表 、

公 正 人 士 等 組 成 運 用 小 組 規 劃 運 用 。 該 經 費 將 專 供 水

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內 辦 理 水 資 源 保 育 與 環 境 生 態 保 育 基 礎

設 施 、 居 民 公 共 福 利 回 饋 及 受 限 土 地 補 償 之 用 ， 其 支

用 項 目 依 自 來 水 法 第 1 2 條 之 第 3 項 規 定 如 下 ：  

第 一 款 、  辦 理 水 資 源 、 排 水 、 生 態 遊 憩 觀 光 設 施 及         

其 他 水 利 設 施 維 護 管 理 事 項 。  

第 二 款 、  辦 理 居 民 就 業 輔 導 、 具 公 益 性 之 水 資 源 涵 養

與 保 育 之 地 方 產 業 輔 導 、 教 育 獎 助 學 金 、 醫 療

健 保 及 水 電 費 等 公 共 福 利 回 饋 事 項 。  

第 三 款 、  發 放 因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之 劃 設 ， 土 地 受 限 制

使 用 之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或 相 關 權 利 人 補 償 金 事

項 。  

第 四 款 、  原 住 民 族 地 區 租 稅 補 助 事 項 。  

第 五 款 、  供 緊 急 使 用 之 準 備 金 。  

第 六 款 、  徵 收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費 之 相 關 費 用 事 項 。  

第 七 款 、  使 用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費 之 必 要 執 行 事 項 。  

第 八 款 、  其 他 有 關 居 民 公 益 及 水 資 源 教 育 、 研 究 與 保

育 事 項 。  

參 、  新 店 溪 青 潭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介 紹  

    新 店 溪 青 潭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係 國 內 首 例 依 都 市 計 畫

法 設 立 之 水 源 、 水 質 、 水 量 保 護 區 ，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臺 北 水 源

特 定 區 管 理 局 負 責 管 理 新 店 溪 青 潭 堰 上 游 集 水 區 之 水 源 、 水

質 、 水 量 之 安 全 與 潔 淨 ， 以 保 護 供 應 大 臺 北 地 區 約 五 百 萬 人

口 自 來 水 之 水 源 、 水 質 不 受 破 壞 與 污 染 ， 本 特 定 區 範 圍 涵 蓋

新 北 市 坪 林 、 烏 來 全 區 及 部 份 石 碇 區 、 雙 溪 區 與 新 店 區 ， 集

水 區 面 積 廣 達 七 一 七 平 方 公 里 ， 約 佔 全 新 北 市 行 政 區 域 面 積

的 三 分 之 一 。  



 

( 一 )  新 店 區  

新 店 區 位 居 新 北 市 南 端 台 北 盆 地 東 南 隅 ， 東 鄰 石 碇 區 ，

西 界 中 和 區 ， 南 銜 烏 來 區 ， 北 與 景 美 、 木 柵 為 界 。 轄 內

山 脈 綿 延 ， 地 勢 南 高 北 低 屬 本 省 北 部 雪 山 山 脈 分 支 之 丘

陵 地 帶 ， 山 巒 疊 起 ， 地 勢 陡 峻 ， 自 南 邊 海 拔 一 千 公 尺 之

大 桶 山 向 北 逐 漸 降 低 ， 以 迄 台 北 盆 地 邊 緣 ， 河 流 源 自 於

烏 來 之 拳 頭 山 南 勢 溪 與 發 源 於 新 北 市 雙 溪 之 北 勢 溪 匯 集

成 新 店 溪 ， 蜿 蜒 北 行 至 淡 水 河 入 海 ， 全 長 7 3 . 3 公 里 。  

( 二 )  烏 來 區  

烏 來 一 詞 為 原 住 民 泰 雅 族 用 語 ， 意 為 溫 泉 。 烏 來 區 位 於

新 北 市 最 南 端 ， 其 地 理 位 置 適 位 於 雪 山 山 脈 於 新 北 市 境

最 西 南 一 段 主 脊 的 西 北 斜 面 與 加 里 山 脈 之 間 ， 是 臺 北 盆

地 周 圍 地 勢 較 高 之 處 。 在 烏 來 區 的 深 處 ， 群 山 環 抱 的 山

谷 間 ， 卻 有 一 段 平 緩 的 溪 流 ， 幽 幽 地 蜿 蜒 在 茂 密 的 森 林

中 ， 仿 如 一 條 通 向 始 前 時 代 的 綠 色 時 光 隧 道 ， 這 是 有 台

灣 亞 馬 遜 河 之 稱 的 哈 盆 溪 ， 為 南 勢 溪 支 流 之 一 。 另 有 支

流 桶 後 溪 為 台 灣 十 大 賞 鳥 地 點 之 一 ， 也 是 北 部 最 佳 賞 鳥

地 點 ， 著 有 「 小 瑞 士 」 之 美 譽 。  

( 三 )  石 碇 區  

位 居 新 北 市 之 中 央 ， 境 內 多 丘 陵 分 佈 ， 境 內 格 頭 、 永 安

里 在 本 特 定 區 範 圍 ， 由 於 翡 翠 水 庫 的 興 建 ， 水 庫 南 岸 碧

山 里 已 遷 村 ， 行 經 北 宜 公 路 可 一 覽 水 庫 勝 景 。  

( 四 )  坪 林 區  

坪 林 區 位 於 新 北 市 之 東 南 端 ， 其 東 南 與 宜 蘭 縣 之 頭 城 、

礁 溪 仳 連 ， 東 與 新 北 市 之 雙 溪 仳 鄰 ， 北 接 平 溪 區 ， 西 北



及 西 鄰 石 碇 區，西 南 接 烏 來 區，四 周 均 為 高 山 峻 嶺 環 繞 ，

境 內 少 平 地 而 多 陡 坡 。 北 勢 溪 貫 穿 流 經 ， 大 台 北 地 區 飲

水 來 源 翡 翠 水 庫 ， 上 游 就 是 北 勢 溪 ， 故 坪 林 也 被 列 為 水

源 特 地 區 ， 是 一 處 無 受 污 染 的 世 外 桃 源 。 坪 林 全 境 多 山

坡 丘 陵 地，茶 葉 為 主 要 經 濟 作 物，蒼 鬱 優 美 的 茶 園 景 致 ，

也 為 坪 林 象 徵 ， 進 而 發 展 特 有 的 茶 鄉 風 情 。  

( 五 )  雙 溪 區 泰 平 里  

雙 溪 區 位 於 新 北 市 的 東 北 部 ， 為 新 北 市 與 宜 蘭 縣 的 交 界

鄉 鎮 之 一 。 泰 平 里 即 位 在 其 南 半 部 ， 為 北 勢 溪 源 頭 ， 全

村 面 積  5 9 . 3 1  平 方 公 里 ， 約 佔 雙 溪 區  1 / 3。 北 勢 溪 之 支

流 在 泰 平 里 後 寮 子 附 近 會 流 。 會 合 後 北 勢 溪 主 流 流 經 苯

箕 湖 、 黑 龍 潭 進 入 坪 林 區 漁 光 里 ， 為 翡 翠 水 庫 之 集 水 區

最 上 游 。  

肆 、 各 項 效 益 及 分 析  

( 一 )  歷 年 水 源 保 育 與 回 饋 制 度 （ 含 協 助 地 方 建 設 辦 法 ）  

實 施 效 益  

青 潭 堰 歷 年 R P I 趨 勢 圖  

 
最 新 數 據 ( 2 0 1 2 / 2 - 2 0 1 3 / 2 ) R P I 平 均 值 為 1 ， 屬 於 未 （ 稍 ） 受 污

染 等 級 。 1 0 次 數 據 顯 示 ， 未 受 污 染 次 數 8 次 ， 輕 度 污 染 次 數

2 次 。  

(二) 經費運用現況  

根 據 新 店 溪 青 潭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2 0 0 7 - 2 0 1 2 的 經 費 使 用

成 果 報 告 以 及 提 報 計 畫 報 告 ， 每 年 經 費 的 運 用 情 況 整 理

如 下 ：  



 

每年實際徵收經費(平均 2.6億元) 

 

 

每 年 專 戶 運 用 小 組 行 政 計 畫 提 報 經 費  

（ 平 均 7 7 0 萬 元 ）  

(三 )  各 區 年 度 實 際 支 用 經 費 比 例   

年 

行政區 
96 97 98 99 100 101 平均 

新北市石碇區 16.9% 15.2% 18.9% 14.5% 14.4% 15.3% 15.9% 

新北市坪林區 24.3% 22.8% 24.3% 25.9% 25.8% 23.4% 24.4% 

新北市烏來區 24.5% 23.0% 23.8% 21.1% 27.3% 23.3% 23.8% 

新北市新店區 24.2% 24.4% 22.1% 26.4% 21.8% 26.5% 24.2% 

新北市雙溪區 10.1% 14.5% 10.9% 12.1% 10.7% 11.5% 11.6% 



 

圖 各行政區歷年平均每人分配金額 

 

 

圖 各行政區歷年平均單位面積分配金額 

(四) 各區年度實際支用經費比例  

表 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各行政區平均實際經費比例（97-101 年）  

地區 第一款 第七款(行政) 第二款+第八款(回饋) 

新北市石碇區 38.22% 4.58% 57.20% 

新北市坪林區 15.59% 1.96% 82.85% 

新北市烏來區 13.74% 1.58% 85.28% 

新北市新店區 39.49% 0.86% 59.49% 

新北市雙溪區 46.80% 7.47% 45.73% 



(五) 各區居民個人直接回饋事項編列標準  

100 年度水利署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執行成果分類表第二款細項  

地區 
教育獎助學金類 

水電類 
助學金 獎學金 營養餐費補助 

石碇區 國中～博士班 

2,000~15,000 元 

國中～博士班 

2,000~10,000 元 

國小學生，每人每月補

助 1,190 元 

每個電表最高 500 元 

坪林區 高中以上～博士 

2,000~100,000 元 

國中以下 

500~3000 元 

托兒所及國小每人每

天 73 元 

國中 78 元 

 

烏來區   以學校為單位 每戶 5,000 元 

新店區    有線電視:6000 元 

電費電話費 5000 元 

(戶/年) 

雙溪區   依各國小實支經費支

付 

直潭、屈尺、龜山、塗

潭等 4 里實支實付 

 

地區 

醫療保健類(人/年) 

健保費 

 

意外 

保險費 
老人津貼 生育補助 喪葬補助 傷殘補助 醫療支出補助 

石碇區 4800 元 343 元  2 萬 2 萬-5 萬 上限 2 萬  

坪林區 3600 元 428 元 2,000~12,000     

烏來區 7200 元 412 元 3,000~25,000 5 萬 6 萬   

雙溪區 2400 元  10,000  2 萬  部分負擔 

新店區 2000 元    10 萬   

 


